
 

師資培育 

為培育專業優質的教師，從職前、在職階段規劃教師所需支持與

協助，並自 111 年起補助教育實習獎助金，藉以提升師資生教育實習

成效。此外，亦完善相關法令規章及培育機制，提供教師多元自主專

業發展環境，相關成果說明如下： 

一、 完善「師資培育法」內涵：106 年 6 月修正公布「師資培育法」，

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推行先資格考試、後實習，透過考試選擇適

量質優之學生落實教學及導師實習，推行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Learner-centered）之師資培育制度。108 年 12 月再次修正「師

資培育法」，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政策需要協調師資培育大學，辦

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供多元師資培育管道。 

二、 支持教師專業自主發展：108 年 6 月 5 日修正公布「教師法」，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成立教師專業審查會協助處理不適任教師

案件，並鼓勵在職教師專業發展；109 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教

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制度及激勵教

師專業成長之獎勵措施，支持教師專業發展，以精進課室教學與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另 112 年度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方案輔導初任

教師計 5,219 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累計至 111 學年度，進

階認證計 19,749 人、教輔認證計 5,388 人，以及 112 年開設學分

班共 143 班計 3,155 人進修，透過上述措施及開班支持教師專業

發展。 

三、 培訓 108 課綱師資：108 年至 112 年期間持續精進「中華民國教

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

擴增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科技領域及藝術領域職前師資培

育。中等學校共同學科專門課程現計有 8 大領域 34 項專長(科)、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專門課程計 15 群(6 項群專長及 9 項「群

加專長」)，並增列雙語教學、民族教育、幼兒園師資類科特殊

教育及照顧服務次專長課程，對應 108 課綱素養導向之教學與評

量、探究與實作、跨領域教學、「領域」與「群」課程概念，由

各師資培育大學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 



 

四、 推動「國家語言」與「雙語教學」師資：109 學年度起推動職前

培育、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等多元管道

培育國家語言師資，至 112 年底，修讀人數達 1,964 人；另成立

原住民語、閩南語及客語重點培育大學，以及 4 間閩南語、客語

教學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並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

語、客語、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此外，補助 8 所師

資培育大學設置雙語教學研究中心，研發雙語教學教材教法及教

學資源，並開辦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與在職教師雙語教學增能學

分班，至 112 年底已有 7,628 名師資生及在職教師修讀雙語課

程，提升雙語教學專業量能。 




